
 

輔英科技大學 資源教室活動成果報告表 

活動名稱 
11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輔導暨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管制
表 
編號 

2-1-1 
整體 
滿意度  

     

承辦單位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活動時間 
113/4/18 

13:00-15:00 

活動

地點 
行政大樓 J403會議室 

     

經費支出 

□學輔專帳   

學輔專帳

支出金額 

配合款：0元      

■其他來源：由「113年度教育

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特殊教育

學生工作計畫」經費之第一期

「會報經費」支應 

補助款：3,000元 

     

參加 
對象 
人數 

 
護 
理 
系 
所 

 
護 
理 
科 

 
健 
管 
系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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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高 
長 
系 

 
醫 
技 
系 
所 

 
醫 
技 
科 

 
物 
治 
系 

 
保 
營 
系 
所 

 
健 
美 
系 

 
環 
工 
系 
所 

 
職 
安 
系 

 
化 
材 
系 

 
生 
技 
系 
所 

 
資 
科 
管 
系 

 
休 
憩 
系 

 
幼 
保 
系 

 
應 
外 
系 

 
應 
外 
科 

其
他
學
術
單
位 

 
行 
政 
單 
位 

 
生
理
男
小
計 

 
生
理
女
小
計 

參加人數 
總計_29_人次 

  

合計 合計 
合
計 

  

教師 2女          1男 1男   1男 1男      4 2 6 
本校
教職
員工 
27人 

校
內 
28
人 
 
 

  

職員工                     
7男 
14女 

7 14 21 
  

學生 
(非弱勢)                      0 0 0 

本校
學生 
1人 

  

弱勢學生                1男      1 0 1   

幹部                      0 0 0   

校外學生                      0 0 0 
校外 
1人 

校
外 
1 
人 

  

校外人士
(含社區 

居民) 

                    1女 0 1 1 
  

基本素養與 
核心能力 

職能 
實務 

溝通 
服務 

多元 
融合 

美感 
賞析 

倫理 
思辨 

關愛 
熱忱 

文明 
視野 

人文 
品味 

   

配分 
【至多填寫3項 
滿分10分】 

10        
   

活 
動 
目 
標 

召開本校學生輔導暨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邀請委員、學生與相關單位代表
與會，共同討論及審查學生輔導及特殊教育相關業務，以促進學生在校適應與發
展，並建構學生多元適性輔導內涵 

   

會議 
內容 
(具體
辦理
事項) 

時間 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13：00-13：10 簽到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心理師/社工師 

資源教室輔導員 

行政大樓 

 

J403 

會議室 

13：10-13：20 致詞 林惠賢校長 

13：20-14：20 

1. 前次會議決議 

事項。 

2. 追認議案。 

3. 討論議案。 

4. 112學年度工作

報告及管考。 

學生輔導暨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委員及列席人員 

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心理師/社工師 

資源教室輔導員 

14：20-15：00 臨時動議 

15:00 散會 
 

     

 

112年1月1日起適用 



 

 

 

專家
委員 
簡介 

姓名 劉萌容 現 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重要

經歷 

1.學歷：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2.經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美國紐約市特教教師 

3.專長：智能障礙、自閉症、亞斯伯格症、學前特教 

 

 

  

會議
內容
簡述 

受邀擔任112-2學生輔導暨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特殊教育專家委員，給予

本校特殊教育工作決策之相關建議。 

 

 

  

會 
議 
感 
言 

透過學生輔導暨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本校學生輔導及特殊教育相關議案，有

效整合校內各單位資源，促進本校學生輔導與特殊教育服務工作之推展。 

    

具 
體 
成 
效 

一、 本次會議共29人參與。 
二、 追認議案： 

提案一、 「112學年度第2梯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申請資料」審查案 
(照案通過) 

此案共14位學生書審結果通過，會議追認通過。 
三、 討論全校學生輔導與特殊教育之相關議案： 

提案一、 「輔英科技大學113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計畫」草案 
(修正通過) 

此案擬定本校113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計畫，為促進與維護學生身
心健康及全人發展，本校依「學生輔導法」建置三級輔導體制，並
依教育部「111-115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評鑑實
施計畫」之指標項目、效標內容及檢核工具規劃本計畫四大面向，
由各執行單位（本校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依前述教育部評鑑指標
項目、效標內容及檢核工具據以推動本計畫各項學生輔導工作，營
造友善關懷之校園環境。 

提案二、 「112學年度第2學期特教學生之個別化支持計畫（ISP）」審查案 
(照案通過) 

本學期共草擬在學67位學生之個別化支持計畫（ISP），依據「教育
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第八點規定，
提請審查112學年度第2學期特殊教育學生之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本次個別化支持計畫全數審查通過。 

提案三、 「輔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學生交通費申請審查實施要點」修正案 
(修正通過) 
因教育部發布修正「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
法」，故本校修正「輔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學生交通費申請審查實
施要點」，提送討論， 

提案四、 「輔英科技大學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職涯輔導人員敘薪、考核及獎
勵實施要點」新訂案。(撤案) 

1. 教育部來函說明有關輔導人員費之規定，包含資源教室輔導人
員薪資基準、晉薪機制等。故本校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
教育專責單位與資源教室設置及專責人員進用辦法」、「大專校
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特殊教育專業資格認定實施要點」及本校
「約用助理人員進用及管理作業要點」，新訂定輔英科技大學資
源教室輔導人員、職涯輔導人員敘薪、考核及獎勵實施要點。 

2. 惟此案因涉及人員敘薪考核及獎勵，較不適合於學生輔導暨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中決議，因此決議撤案。 

 

    



 

四、 管考及報告： 
提案一、 「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113年度計畫執行情形說明 

1. 教育部112年10月20日來函核定本計畫經費為1,000,000 元，補
助經費為部分補助900,000元（補助比率為90%）、自籌款為
100,000元（自籌比率10%），本次申請案之經費獲全數通過，與
本校原始申請計畫經費相同，且為教育部補助額度之上限。 

2. 本期計畫協同本校共同教育中心、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學務處生活輔導
組、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學務處
ROTC教育中心及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等單位共同執行。至113年
4月1日止，經費動支率達33.85%。 

提案二、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112年度計
畫結案與113年度計畫申請與執行說明 

1. 112年度結案情形報告： 
111年11月11日本校獲教育部補助112年度「大專校院聘用專兼
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核定計畫經費計267萬1,133元，核銷經
費248萬1,726元，執行率達92.91%，本校已於113年2月2日檢送
相關佐證資料函文報部完畢，已辦理結案。 

2. 113年度申請與執行說明： 
教育部於112年11月28日來函「113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
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核定計畫總經費327萬0,301元，
補助款220萬元，配合款107萬0,301元。截至113年4月1日止，
計畫執行率為21.04%。 

提案三、 113年度大專院校辦理輔導工作計畫－「『洪流下的安全網』專業輔
導人員面對具自傷風險、精神疾患的高關懷個案之系統合作實務困
境與因應」輔導人員專業研習，計畫申請及執行說明。 

1. 113年度計畫經費申請情形： 
教育部於112年10月16日來函「113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
工作計畫」申請來文（如附件）。此文已於112年10月26日由校
長決行，核示由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申請專業輔導人員研習，
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申請校園推廣計畫。教育部已於113年3月
22日來函核定「113年度大專院校辦理輔導工作計畫」計畫總金
額10萬2,700元，補助款9萬5,000元，配合款7,700元。 

2. 對於執行計畫及連結校內輔導資源，以預防自傷殺事件及精神
疾患，可廣納本校學生意見，響應學生最真實且具體的心理健
康需求。 

檢 
討 
與 
建 
議 

一、本會議邀請校內各行政處室及教學單位之委員出席參加，透過會議討論及決

議整合校內各單位資源，因此於會議前提供會議資料，予各單位之委員參閱

(不含個資)，並請委員自行攜帶可閱讀資料之電子設備，以避免會議中設備

問題影響會議議程，建議未來持續此方式。 

二、本次會議委員反映安排的座位距離投影幕過遠，看不清楚簡報內容，建議下

次詢問委員是否有特殊需求以利座位安排。 

三、關於追認提案、討論提案及工作管考、報告內容之修改建議： 

1. 指標項目、效標內容及檢核工具三者之用詞應一致。 

2. 113學年度起本校將新增第17個科系「學士後護理系」，「生物科技系」將

更名為「生物科技及綠色產業系」。 

3. 說明欄公文字號應依據教育部來函而非教育部號令。 

4. 人員敘薪考核及獎勵，較不適合於學生輔導暨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中決

議，應由人事室提報修訂案至行政會議。 

5. 學生委員因考試及實習無法全程參與會議，未來若遇此狀況，除提前寄送

會議手冊外，亦請學生委員針對議案提供書面建議 

6. 擬訂計畫時，應檢視其他計畫是否有重複編列活動預算之情形，資源方能

平均分配；活動設計應涵蓋全校學生，不限定特定對象使用與參與，且活

    



 

動內容必須評估是否符合心理健康之範疇。 

7. 對於執行計畫及連結校內輔導資源，以預防自傷殺事件及精神疾患，可廣

納本校學生意見，響應學生最真實且具體的心理健康需求。 

滿 
意 
度 
調 
查 

無。 

    

活動
照片 
/ 

至少 
6張 

 

 

【委員簽到】 

 

 

【校長致詞】 

  

 

 
【諮商中心主任進行提案討論與說明】 

 

 
【中心社工師宣讀上次會議執行成效】 

  

 

 
【校長回應提案內容】 

 
【諮商中心主任報告計畫執行與管考】 

  

 

 


